






嘉环建审〔2026〕3号

[bookmark: OLE_LINK2]绥化农垦天丰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bookmark: _GoBack]绥化农垦天丰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你单位报送的《绥化农垦天丰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审查，经专家组评审后，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现将审批意见批复如下：
一、具体内容
项目名称：绥化农垦天丰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县嘉荫农场第五管理区
建设单位：绥化农垦天丰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建设性质：新建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哈尔滨驰文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内容：本项目占地面积4500m2，建筑面积共1250m2，其中包括热风炉房建筑面积150m2（内设1台600万kcal燃生物质热风炉），1座储粮仓建筑面积1000m2，1栋库房建筑面积100m2。本项目建设烘干塔1座，烘干塔烘干能力为600t/d，本项目年烘干玉米18000吨。
总投资：26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
二、项目污染防治措施
（一）建设期
1、大气 
施工现场场界修建围挡，封闭施工现场，施工中所用粉状材料运输时应对车辆加盖蓬布，并在县区内运输时减速慢行，施工场地应保持一定湿度，要定时洒水降尘。
2、废水 
将施工废水收集进防渗沉淀池中，施工机械冲洗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等，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3、噪声
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尽量避免夜间施工；尽量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噪声低的施工方法；作业时在高噪声设备周围设置屏蔽；施工现场合理布局，以避免局部声级过高。 
4、固体废物
施工过程产生的建筑垃圾，按建筑垃圾有关管理要求及时清运至指定地点倾倒或施工现场进行综合利用；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二）运营期
1、废水
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不外排。
2、固体废物
[bookmark: _Hlk111126776]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灰渣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全封闭灰渣库，定期外售综合利用；不合格粮食作为牲畜饲料赠予周边农户，碎石用于铺路；清理筛除尘器、烘干塔、卸粮区地面等收集的粉尘收集后装袋暂存于全封闭库房内，定期外售综合利用；废布袋更换后由厂家回收。
3、废气
本项目装卸区设置铁质遮挡设施，减小装卸高度，粮食装卸和转运等环节在上粮和落地口以及管道接口处采取密闭方式；原料堆场地面硬化，采用苫布遮盖、输送采用全封闭输送机；烘干塔塔体设置彩钢罩，烘干塔底部收尘设施设有自动挡板，塔底四周设置围挡；全封闭灰渣库；热风炉烟气经1台除尘效率为99.5%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座15m高烟囱排放。
4、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隔声、消声以及减振等措施将厂界噪声排放控制在60dB（A）以下，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三、项目管理
建设单位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保证各配套环保设备正常运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 “三同时”。
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须按规定程序自行验收，相关文件报备至本地区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积极配合日后环境监管。严格执行生态保护措施，如发生重大变动，须重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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